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枣人社字〔2021〕76 号

关于转发鲁人社字〔2021〕131 号文件公布
2020 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
平均工资和 2021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待遇计发基数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：

现将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全省全

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 2021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待遇计发基数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1〕131 号）文件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贯彻实施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各区（市）要高度重视，统筹安排，科学制定工作方

案，立即组织实施，确保 12 月底前完成 2021 年度退休人员正

式待遇核定及清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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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因每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基数公布时间较

晚，为保障新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，各区（市）要按照《关于

做好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人员临时待遇计发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

社字〔2019〕77 号）规定，暂按上年度计发待遇基数核定临

时待遇，待省公布相关数据后，再作待遇清算。

附件：《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

员平均工资和 2021 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

发基数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1〕131 号）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1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社会保险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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